
《金华市塔石乡上阳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23-2035年)》

草案

一、上阳村历史文化名村概述

金华市塔石乡上阳村历史文化名村（以下简称“上阳名村”）位于金华婺城

区的西南山区，四面环山。南邻遂昌丽水，西接衢州龙游，地处金、丽、衢三市

接壤交界处，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上阳名村”现状风貌格局基本完整，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 截

止目前，有不可移动文物 8 处，历史建筑 1 处，集中分布于明月街两侧。

二、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

1．价值一：汇通金丽衢的交通要地——古道商旅必经 市井生活繁华。

2．价值二：百年古村文脉感知之地——“之”字街巷延续 历史遗存丰富。

3. 价值三：智慧营建的传统聚落样本——四神风水格局 防灾御敌工程。

4. 价值四：浙中婺派民居的传承典范——族亲礼制格局 雕刻主题多元。

5. 价值五：军民鱼水的革命先锋据点——军民合力抗敌 革命遗迹留存。

6. 价值六：包容并蓄的文化荟萃之处——宗族文化绵延 民俗文化传承。

三、保护原则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

工作要求。

2.坚持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原则。

3.坚持保护历史文化名村价值特色为导向、应保尽保的原则。

4.坚持历史文化名村活态传承、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四、保护内容

保护

框架
保护内容（对象）

对象

数量
具体保护对象及要素

村域

层面
山脉 5处

大坞里、园椅上、东山背、西关山、蜂

桶下



水系 2处 社阳溪、护村溪

文化廊道 2处 社阳溪文化景观廊、山水古韵文化廊

古村

层面

视线廊道 1处 村入口主广场-金丝灯笼视廊

传统街巷 9处

枫杨巷、明月街、护村溪路、外溪滩三

弄、月形上巷、上新屋路、外溪滩二弄、

外溪滩一弄、桂花巷

历史文

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1处 上阳存义堂（市级）

拟推荐文物保护

单位
3处

明月街 37 号民居、明月街 15 号民居、

明月街 21 号民居

尚未核定公布为

文物保护单位的

不可移动文物

7处

上阳项达词民居、上阳徐子生民居、上

阳项廷征民居、上阳徐林新民居、上阳

项宜权民居、上阳项达连民居、上阳有

恒堂

历史建筑 1处
上阳村有恒堂（项氏宗祠）（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拟推荐历史建筑 1处 上阳小学旧址

传统风貌建筑 19 处

明月街 37 号民居（项达清、项忠山、项

达花、项森源民居)、明月街 15 号民居

(朱有光、朱有仁民居)、明月街 21 号民

居、明月街 25 号民居(董泽群民居)、明

月街 29 号民居(项达才民居)、外溪滩一

弄 6号民居(项达导项达庆民居)、枫杨

巷 1号民居(徐达明民居)、明月街 36

号民居(项宜达民居)、上新屋 15 号民居

(罗树芳、徐绍荣、徐绍胜民居)、明月

街 14 号民居(项达欢民居)、明月街 24，

26，28 号民居(项达生、项达光、盛载

能民居)、外溪滩二弄 3号民居(项达宏、

项德权民居)、外溪滩三弄 10 号民居(项

达扬民居)、明月街 38 号民居(项宜煌民

居)、上新屋 13 号民居(曹顺成民居)、

上阳村大会堂等 16 处传统建筑和溪东

路 28 号民居、明月街 3、4号民居、明

月街 12 号民居等 3处普通民居

历史环境要素 5处 红豆杉 3 株、古枫杨 1 株、古道 1 条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优秀非物质文化

遗产
8处

冷壶、书法、篾匠、木雕、油菜花节、

祭祖大典、腰鼓队和十响班

五、保护范围及保护要求

1.核心保护范围



（1）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以明月街街巷格局的保护以及存义堂等文物保护单位、徐子生民

居等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有恒堂等历史建筑和明月街21

号民居等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为重点，主要包括各类历史文化资源集聚的保护区域

及其相互依存的重要历史环境。

核心保护范围四至范围：东边界至不可移动文物项宜权民居，南边界至明月街

38 号民居，西边界至外溪滩二弄三号民居，北边界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存义堂。总

面积约 0.80 公顷。

（2）核心保护范围的保护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护。

整体保护上阳历史文化名村的山水空间格局，保护控制特色景观视廊和景观界

面。核心保护范围内需保持历史文化名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重点

保护传统街巷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肌理。

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相

关保护要求控制高度，其他遵循本次规划具体分级高度控制相关要求。

核心保护范围内应严格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紧密依存的历史环境要素，重点保护

水系、古树名木、古道等要素；保护特色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

核心保护范围内以文物保护、文化展示、传统居住、传统商业、文旅服务及文

创产业功能为主。

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

名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除必要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必要设施的新建、扩建活

动，在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应与村落历史风貌协调。保护展示设施应以历史和

考古研究为基础，根据具体展示方案单独论证上报相应保护审批部门。

建筑主题色彩应采用传统色彩，建筑的门、窗、墙体、屋顶及其他细部必须严

格按照当地传统民居特色细部做法执行，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建筑考虑逐步改造或

拆除。部分居民建筑内部在满足改善整治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可进行生活配套设施的

现代化改造，提高居住舒适度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现有电线杆、有线电视天线



等影响景观环境的基础设施应逐步转入地下；地面铺装及小品设施（如果皮箱、公

厕、标牌、广告、招牌、路灯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

2.建设控制地带

（1）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控制地带重点对核心保护范围周边现有村镇片区的建筑形式、高度及街巷

空间进行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四至范围：东边界至月形上巷以东约 27 米，南边界

至新村路，西边界至社阳溪西岸，北边界至相思红豆杉以北约 300 米，总面积约 6.88

公顷。

（2）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保护。

建设控制地带内需延续历史文化名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保护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传统街巷，不得随意拓宽及改变传统街巷的尺度、线型、走向，

应当保护街巷传统界面风貌、传统建筑肌理和景观特征。

建设控制地带内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应按照相

关保护要求控制高度，其他遵循本次规划具体分级高度控制相关要求。

建设控制地带内应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紧密依存的历史环境要素，重点保护水系、

古树名木、古道等要素；保护特色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

建设控制地带内原则上不得再进行大型设施建设，如有必要仅限于文博类的设

施功能，并应由历史文物、遗产保护、规划、建筑等领域专家进行预先评估。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不得损害历史文化名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

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建筑主题色彩宜采用黑、白、灰等传统风

格，重要的木构建筑应采用传统色彩，新建建筑色彩应与整体协调。现有电线杆、

有线电视天线等影响景观环境的基础设施应逐步转入地下；小品设施（如果皮箱、

公厕、标牌、广告、招牌、路灯等）应有地方传统特色。

3.环境协调区

（1）环境协调区

环境协调区主要对古村周边重点区域的景观风貌进行控制。环境协调区四至范

围：东边界至“圆椅上”山坡，南边界至新村路以南约 60 米，西边界至社阳溪以

西约 270 米，北边界至红豆杉以北约 400 米，面积约 10.93 公顷。



（2）环境协调区的保护要求

环境协调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已经核定的保护内容，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进行保护。

环境协调区内应保护古村落紧密依存的历史环境要素，重点古村与社阳溪、周

边山体的历史空间格局关系；保持农田景观环境和景观视线通廊；保护特色的人文

景观、民俗风情等。

严格控制环境协调区内的新建工程，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已有建筑，应改造其外

观形式及建筑色彩等，以达到环境的统一协调；保留并保护周边环境的和谐完整性，

以保护范围内的一切建设活动均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实施。

六、传统街巷分级保护

1.一类传统街巷

（1）保护对象

枫杨巷、明月街、护村溪路。

（2）保护要求

严格保护街巷名称、走向、尺度及传统风貌不变。不得改变街道的线型、尺度，

保持两边界面的连续与统一，控制足够的贴线要求；以传统风貌建筑的界面和风貌

为基准，周边建筑与之相协调；保护与街巷融合或相关的古树、台地、铺装等自然、

历史环境要素。

2.二类传统街巷

（1）保护对象

月形上巷、上新屋路、外溪滩三弄、外溪滩二弄、外溪滩一弄、桂花巷。

（2）保护要求

保护街巷原有走向线型、宽度、尺度，两侧界面风貌、相关历史信息等。延续

街巷名称。保留两侧现存建筑、院墙界面，修补恢复被破坏界面，提升传统街巷延

续性与传统风貌特色。

七、视廊保护及建筑高度控制

1.视廊保护



（1）保护要求

协调历史文化名村与周边历史环境的整体关系，维护传统空间格局的延续，保

护名村整体平缓朴实的天际线，保护文物古迹和特色风貌地段的历史形象，突出其

传统特色；建立景观之间的呼应关系，突显标志性景观点的地位，结合现代生活和

旅游发展的需要，重塑“古今交融”的历史文化名村。

（2）视线通廊

重要视廊保护——村入口主广场眺望“金丝灯笼”

控制村内主入口广场背山面水的景观视廊，入口广场最近两排建筑应对其高度

进行控高要求，其檐口高度不应高于 6 米，屋脊高度不宜高于 9 米，确保远处山脉

的景观视廊不受遮挡，凸显背山面水的村落格局。

2.建筑高度控制

（1）文物古迹周边的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应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关规划衔接，严格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要求进行高度

控制。对存义堂等文物周边的建筑高度进行严格控制，原则上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

建（构）筑物高度不得高于文物主体高度。文物保护范围内保护展示工程的高度，

应结合考古研究和历史真实性原则，根据具体保护方案单独论证确定。

（2）核心保护范围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维持现状建筑高度不变。改扩建的建筑高度不应高于改造前及邻近文物保护单

位、历史建筑的高度；同时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6 米，屋脊高度不高于 9 米，且应

符合金华地方各类传统建筑屋顶坡度的一般规律。重要历史格局保护恢复的建筑高

度，应结合历史景观与历史文献，经专家论证后确定。

（4）环境协调区建筑高度控制要

（3）建设控制地带建筑高度控制要求

新建或改扩建的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10 米，屋脊高度不高于 13 米，且应符合

金华地方各类传统建筑屋顶坡度的一般规律；同时应满足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对周边建筑高度的要求，并考虑古村视廊、传统街巷等对建筑高度的要求，突破

高度限制或建筑风貌与历史文化名村不协调的现状建筑应逐步整治改造，近期允

许保留，如进行翻建、改建，则严格按照规划要求进行控制。保护永久基本农田。

求



社阳溪东侧区域，新建或者改扩建的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10 米，屋脊高度不

高于 13 米，社阳溪西侧区域，新建或者改扩建的建筑檐口高度不高于 16 米，屋脊

高度不高于 19 米。



附图：

1.名村区域位置图

2.名村保护范围规划图

3.名村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图

4.名村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

5.名村高度控制规划图

6.名村街巷保护规划图

7.名村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

8.名村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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